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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民宗办通〔2020〕16号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1年度省级民族专项资金

（民族文化方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民宗局、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

为做好 2021年省级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民族文化方向）

管理使用工作，根据《湖南省省级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湘财行〔2019〕13 号）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现就

2021 年省级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民族文化方向）项目申报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申报的省级民族专项资金（民族文化方向）项目须符合湘财

行〔2015〕1号文件第 4条有关要求，不符合资金使用范围的不

得申报。各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考察、筛选、论证，参考近年来

资金投向，紧密结合民族文化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统筹考虑，对

能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及带动当地脱贫致富、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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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有较大市场前景的文化产业项目择优申报。我委将根据各地

申报项目情况进行考察评估，将重点项目、优势项目纳入民族文

化项目库统一管理。

二、申报流程

地方申报民族文化项目，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出具项目

资金申请报告，并如实填写“湖南省省级民族专项资金（民族文

化方向）项目申报表”（样表附后），经项目所在地民族工作部

门审查签署意见，报市（州）民族工作部门汇总统一行文上报；

省级项目（指省直部门或有关院校及其所属二级单位申报实施的

项目）上报资金申请报告和项目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主管部门审

查签署意见予以上报。所有申报文件一式二份，装订成册，并附

表格电子版。

三、工作要求

1、及时做好申报工作。各市（州）接通知后，要尽快通知

有关县（市、区），按要求认真开展项目申报工作，省直有关部

门按通知要求组织开展本部门项目申报，于 11月 15日前统一上

报，逾期不予受理。

2、加强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项目资金下达后，各级民族

工作部门（或项目主管部门）要按照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的要求，

切实抓好绩效考评工作，切实履行对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职

责，对资金使用管理、项目进展情况全程跟踪问效，保证资金真

正落实到项目上，发挥专项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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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真搞好 2020 年项目实施情况总结。各地在申报 2021

年度项目时，要对 2020年度民族文化资金项目建设情况逐一形

成资金管理绩效自评报告，经市州或主管部门汇总后报送我委，

绩效考评结果将作为 2020年度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刘 昆 13873106749

邮 箱：mwwjc@163.com

附件：湖南省省级民族专项资金（民族文化方向）项目申报表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9日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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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省级民族专项资金（民族文化方向）

项目申报表

项目申报单位： 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实施时间 项目完成时间

预算投入 自筹资金 申报资金

项目建设

基本情况

项目申报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项目所在地

民族工作部门

(或项目主管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填表说明：
1、省级项目（是指省直部门或有关院校及其所属二级单位申报实施的项目）由

项目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其他项目由项目所在地民族工作部门审查签署意见。2、
承担民族文化工作任务且运行良好的省级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基地和民族研究基地由所在地民族工作部门（或项目主管部门）签署意见一并上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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